
　

太原市科学技术局文件

并科〔２０２３〕２９ 号

太原市科学技术局

关于开展 ２０２３ 年度全市自然科学研究系列

初级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

各县(市、区)科技局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ꎬ市直相关部门ꎬ各

开发区人力资源部ꎬ各有关单位:

根据人社部、科技部«关于深化自然科学研究人员职称制度

改革的指导意见» (人社部发〔２０１９〕 ４０ 号)、省人社厅«关于印发

‹职称评审管理实施细则›的通知» (晋人社厅发〔２０２１〕 ２８ 号)以

及市人社局«关于做好 ２０２３ 年度全市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» (并

人社专字〔２０２３〕７３ 号)精神和安排ꎬ现就我市自然科学研究系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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初级职称评审工作安排如下:

一、组织管理

２０２３ 年度全市自然科学研究系列初级职称评审工作ꎬ在太原

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管理、指导和监督下ꎬ由太原市自然科

学研究系列初级职称评审委员会(以下简称市初评委)具体组织

实施ꎮ

二、评审范围

太原市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、个体经济组织等(以下称用人

单位)ꎬ从事自然科学研究(含理学、工学、农学、医学)、体育科学

研究、科技管理与公共服务(含科技开发与管理研究、科技成果转

化与推广、科技创新创业与服务、信息技术研究与应用等)专业技

术工作ꎬ符合申报条件的专业技术人员ꎻ从事自然科学研究专业技

术工作ꎬ符合申报条件的自由职业者ꎮ

下列人员不得申报:

１.国家公务员(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单位的工作人员)ꎻ

２.退休人员(已办理退休手续或达到国家规定退休年龄的人

员ꎬ以评委会办事机构开始收受申报评审材料之日为界)ꎻ

３.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受到记过以上处分且在受处分影响

期间ꎮ

三、申报条件

(一)品德条件

坚持德才兼备、以德为先的原则ꎬ凡申报评审的人员必须拥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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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共产党的领导ꎬ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法规ꎻ具有良

好的科学道德ꎬ学风端正ꎬ恪守科研诚信ꎬ具有献身于科学研究事

业的精神ꎻ热爱本职工作ꎬ认真履行岗位职责ꎮ

(二)学历条件

具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或者学士及以上学位ꎮ 申请人的学

历学位ꎬ以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承认为准ꎬ学

历、学位认定一律以学信网可查信息为准ꎮ 申报专业应与本人所

学专业相同或相近ꎮ

(三)资历条件

１.具备硕士学位ꎻ

２.具备大学本科学历或学士学位ꎬ１ 年见习期满ꎬ经考核合格ꎮ

(四)工作能力条件

基本掌握本学科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ꎬ初步了解本领域国内

外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ꎮ

具备从事科学研究、技术应用、开发与推广、科技咨询与科技

管理服务等工作的能力ꎬ能够胜任基础性工作ꎮ

(五)考核条件

申报评审必须参加年度考核ꎬ且年度考核结果在合格及以上ꎬ

年度考核确定为基本合格及以下的ꎬ当年聘用年限不做计算ꎬ考核

合格年限可累计计算ꎮ

(六)继续教育要求

根据国家 «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规定» (人社部令第 ２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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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)ꎬ申报人均须完成继续教育规定学时和公需课程要求ꎮ 每年

学习时间不少于 ９０ 学时(其中:包括党的二十大精神、乡村振兴、

能力建设、职业道德、心理健康、知识产权、日常安全教育、科技安

全和科普知识等相关内容的公需科目不少于 ３０ 学时)ꎬ需提交近

两年继续教育证明材料ꎮ

(七)其他

１.非自然科研系列职称ꎬ因岗位变动从事自然科研工作年满 １

年以上ꎬ经单位考核能胜任现岗位工作ꎬ可转评研究实习员职称ꎮ

转评研究实习员职称ꎬ同级职称任职时间可连续计算ꎮ

２.从机关流动到企事业单位人员从事专业技术工作 １ 年以上

的人员ꎬ首次申报职称评审可比照本单位同等学历、资历人员ꎬ直

接申报相应职称ꎮ

３.民营企业专业技术人才参加职称评审ꎬ按照«关于转发山西

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‹关于转发人社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

好民营企业职称工作的通知›的通知» (并人社专字〔２０２０〕２５ 号)

规定执行ꎮ

４.科研院所、高校等事业单位中经批准离岗创业或兼职的科

研人员ꎬ３ 年内可在原单位按规定正常申报职称ꎮ

四、申报程序

(一)个人自主申报

符合条件的申报人员向用人单位职称管理部门提交相关评审

资料ꎬ申报研究实习员职称评审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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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单位民主评议

用人单位成立由群众代表、同行专家、单位领导和科研管理部

门代表共同组成的评议组ꎬ对申报人员提交的材料真实性进行审

核把关ꎬ对申报人员的职业道德、工作态度、学术技术水平、工作能

力和业绩贡献等进行综合评议ꎬ单位根据评议组意见ꎬ出具鉴定

意见ꎮ

(三)逐级审核申报

坚持个人自主申报、单位民主评议、逐级审核申报原则ꎮ 非公

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中专业技术人员按属地原则申报ꎬ人事

档案已由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代理的ꎬ由用人单位出具鉴定

意见ꎬ履行审核、公示、推荐等程序ꎬ经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报

属地人社局审核后ꎬ逐级报送市初评委ꎻ未办理人事档案代理的ꎬ

由用人单位出具鉴定意见ꎬ履行审核、公示、推荐等程序ꎬ经属地人

社局审核后ꎬ逐级报送市初评委ꎮ

劳务派遣员工由劳务派遣单位会同用人单位履行审核、公示、

推荐程序ꎬ经属地人社局审核后ꎬ逐级报送市初评委ꎮ

自由职业者由人事代理机构履行审核、公示、推荐程序ꎮ 未办

理人事档案代理的ꎬ经属地人社局审核后ꎬ逐级报送市初评委ꎮ

五、工作要求

(一)严格落实各项要求

用人单位要按规定组织好申报推荐工作ꎬ严格实行“三公示”

制度ꎬ即评审条件和程序公示、个人申报材料公示、民主评议意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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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示ꎬ接受群众监督ꎬ公示期不少于 ５ 个工作日ꎬ公示后无异议的

方可申报ꎮ

(二)严肃申报纪律

申报人员及推荐单位对所提交材料的真实性负全责ꎬ实行

“双承诺”制ꎮ 申报人及所在单位要在评审表中相应栏目内ꎬ对申

报人材料真实性、合法性等作出承诺ꎬ本着“谁审核、谁签字、谁负

责”原则签字确认ꎬ须签署审核人姓名、审核意见及审核日期ꎬ并

加盖推荐单位公章ꎮ 申报人员提供的材料有虚假内容的、剽窃他

人作品和学术成果或者采取不正当手段的ꎬ一经查实ꎬ取消申报人

当年评审资格或评审通过资格ꎬ相关信息记入职称评审诚信档案

库ꎬ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ꎬ记录期限为 ３ 年ꎮ 申报人所在

单位未依法履行审核职责的ꎬ对有关责任人进行通报批评ꎬ情节严

重的ꎬ依法追究相关人员责任ꎮ

(三)严守工作纪律

职称评审工作政策性、专业性强ꎬ涉及广大专业技术人才切身

利益ꎬ事关经济社会发展稳定大局ꎮ 要进一步严肃职称评审工作

纪律ꎬ坚持问题导向ꎬ以案促改ꎬ强化纪律教育和警示教育ꎬ坚决纠

正和杜绝工作人员利用职权ꎬ严重侵害专业技术人才切身利益的

行为ꎬ切实维护职称评审工作的严肃性和公正性ꎬ营造公开透明、

公平公正、风清气正的良好氛围ꎮ 对各级主管部门、职称管理部门

工作人员在审核推荐过程中不作为、乱作为、吃拿卡要等行为ꎬ可

通过来信、来电等方式向市人社局及市行业主管部门反映ꎮ 为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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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核实、反馈有关情况ꎬ提倡反映人提供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ꎮ

联系电话:

太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０３５１－４２２１２８０

太原市科学技术局 ０３５１－４２２０７７８

来信地址:

太原市杏花岭区新建路 ６９ 号太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专业技术人员管理科ꎬ邮编:０３００８２ꎻ

太原市杏花岭区新建路 ６９ 号太原市科学技术局机关纪委ꎬ邮

编 ０３００８２ꎮ

六、申报材料送审

(一)报送时间: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 ９ 日 ８:３０ 至 １０ 月 ３１ 日 １８:００

(工作日期间受理)ꎮ

(二)报送地点:太原市科学技术局人事科(太原市政府主楼 ７

层 ７０４ 室)ꎮ

(三)联系方式:０３５１－４２２５７００

(四)所需表格、申报报送材料要求及装订说明ꎬ可从太原市

科学技术局官网(ｈｔｔｐｓ: / / ｋｊｊ.ｔａｉｙｕａｎ.ｇｏｖ.ｃｎ / )下载ꎮ

本通知未尽事宜ꎬ按照国家和我省、市现行职称政策执行ꎮ

太原市科学技术局

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 ７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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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 太原市科学技术局办公室 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 ７ 日印发　


